課程教學大綱

	課程名稱(中文)：
	法律哲學
	開課單位：
	法律學系

	課程名稱(英文)：
	Philosophy of Law 
	課程代碼：
	6103070

	授課教師：
	高文琦
	分機：
	35130

	
	
	E-Mail：
	wenchikao@ccu.edu.tw

	學分數：
	3
	必/選修：
	選
	開課級別：
	不限

	課程概述：
	法理學最重要的兩個課題是，什麼是法？以及法為何有效？描述法律有不同的方式，例如體系的，以及歷史的，也由此提供不同的視野藉以明瞭法的本質及其作用。而法的效力更是千百年來永恆的難題，法學家無不竭盡心力尋找正義的判準。本課程將對此問題進行歷史以及體系的思考。

	教學目標：
	法律哲學上課綱要
第一週
導論：法哲學的兩種路徑
法哲學的目標
第二週
法律中「人」的圖像
人、人格、人性尊嚴
第三週
法的概念（一）：自然法
法與正義
第四週
法的概念（二）：法實證主義
法與道德
第五週
理性、自由、平等
基本人權
第六週
權利與義務
權利、守法義務
第七週
財產與財產權
第八週
契約
第九週
不法與刑罰
第十週
演講
第十一週
婚姻、家庭、與繼承
異性婚、女性主義
第十二週
國家與法治國
Rule of law
第十三週
法與社會
韋伯、Luhmann、
第十四週
當代法律思想（一）John Rawls 
第十五週
當代法律思想（二）R. Dworkin 
第十六週
當代法律思想（三）H.L.A. Hart
第十七週
當代法律思想（四）J. Raz
第十八週
期末考


	教學方式：
	依進度講解，並鼓勵同學參與討論。

	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
	本課程在培養學生對於法律的理解，思維法律根本的問題，培養學生反省何謂法律，法律為何有效的能力。

	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
	1、 教師專長：


	法理學、法律史

	
	2、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


	授課教師為留學德國法學博士，專長與科目師資需求一致。

	成績計算方式：
	期中、期末考試各30％ 課堂參與 40％

	參考書目：
	

	備註：
	


